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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參與世界衛生組織之策略演變與 

美國角色分析：一九九七~二○○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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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
自一九九七年以來，台北發揮以小搏大的精神，努力成為

世界衛生大會之觀察員。經過 SARS 的衝擊，國際社會深深體

會到防疫不應有漏洞，美國開始採積極行動，扮演「促成者」

的角色。二○○五年世界衛生大會在「國際衛生條例」修訂條

文中加入「普世適用」的文字，為我參與世界衛生大會提供法

律基礎。馬英九總統上任以來，兩岸關係改善，二○○九年四

月及二○一○年三月，世界衛生組織兩度邀請我國以觀察員身

分出席世界衛生大會。本文分析美、台、中在此議題多年來策

略的轉變與互動經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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